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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投资标的名称：山东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林洋”），为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● 投资金额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山东林洋增资 1 亿元。 

 

一、投资概述 

为满足山东林洋业务发展的需求，股东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支持其持续健康发展，经公司董事长确认，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 亿元

人民币对山东林洋增加注册资本，增加后的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，公司持有其

100%的股权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相关规定，本次

对外投资的批准权限在董事长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。本次

增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山东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人民币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林少武 



 

4、公司住所：济南市高新区中海龙奥官邸 23 号楼 

5、经营范围：太阳能光伏产品、风力发电设备、电力设备的开发、销售及技术

咨询服务；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；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、施

工、调试、维修及技术咨询和服务；机电设备安装、调试、维修（不含特种设备及

电力设备）及技术咨询和服务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6、截至目前，山东林洋相关光伏电站项目尚处于投资建设期，未产生效益。 

 

三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

有助于子公司开展业务，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17 日 


